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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智通恒大供应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0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 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一） 预计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主要交易内容 
预计 2020 年

发生金额 

2019年与关联方

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如有） 

购买原材料、燃料

和动力 

向关联方采购商

品 

2,000 3,556.74 2020年减少向关联方采

购商品 

销售产品、商品、

提供或者接受劳

务，委托或者受托

销售 

        

投资（含共同投

资、委托理财、委

托贷款） 

        

财务资助（挂牌公

司接受的） 

        

公司章程中约定

其他的日常关联

交易 

将公司临时工种

外包给关联方 

500 352.85 2020 年因业务发展需

要，预计需求增加 

其他 
向关联方租赁经

营用房 

170 15.30 2020 年因业务发展需

要，预计需求增加 

合计 - 2,670 3,924.89 - 

 

（二） 基本情况 

1、关联方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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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姓

名/名称 
住所 企业类型 

法定代

表人 

实际控制

人 

主营业务 

武汉华康酒

业有限公司 

武汉市江汉区泛

海国际 SOHO城

（一期）第 2幢

5层 2号 

有限责任公司

（自然人投资

或控股） 

陈志伟 陈华珍 

副食、酒销售；日用百

货、办公用品、五金交

电批零兼营；社会经济

咨询；保健食品批发。 

武汉市麦思

彤投资咨询

有限公司 

武汉市江汉区中

央商务区泛海国

际 SOHO 城（一

期）第 2幢 5层

6 号房 

有限责任公司

（自然人投资

或控股） 

陈天珍 陈天珍 

商务信息咨询、财务咨

询、企业管理咨询；投

资咨询；旅游信息咨

询；建筑劳务分包；礼

仪服务。 

陈华珍 
武汉市江汉区

***号 
    

    陈华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董事长兼总经理。陈华珍直接持有公司

6,005,000股股份，占公司股权比例 43.83%，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武汉华康酒业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董事长陈华珍控制的企业，董事陈志伟为该公

司法定代表人，且陈志伟为陈华珍之子。 

武汉市麦思彤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为公司监事陈天珍出资企业，陈天珍为该公司法定代表

人，且陈天珍为公司董事长陈华珍同胞姊妹。 

2、、交易基本情况： 

关联交易类型 关联交易内容 交易对方 
预计 2020 年发

生额 

提供房屋租赁 
关联方为公司提供办

公室、仓储租赁 
陈华珍 不超过 170万 

购买商品 向关联方采购商品 武汉华康酒业有限公司 不超过 2000万 

劳务外包 
将临时工种外包给关

联方 

武汉市麦思彤投资咨询有

限 
不超过 500万 

 

 

二、 审议情况 

（一） 表决和审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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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1月 2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了《关于预计公司 2020年度

向关联方陈华珍租赁房屋的议案》、《关于预计公司 2020年度向关联方武汉华康酒业有

限公司采购酒类商品的议案》和《关于预计 2020年度关联方武汉市麦思彤投资咨询有

限公司向公司提供劳务派遣服务的议案》，并提交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会议应到董事 5人，实到董事 5人。因董事陈华珍、陈志伟和唐静为上述事项的关联方，

出席董事会的无关联关系董事人数不足三人，将上述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

将在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 

 

（二）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三、 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 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向关联方陈华珍租赁房屋属于市场行为，交易价格系参考相关领域市场价格确定； 

公司向关联方采购酒类商品亦参照同类产品的销售价格，该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

为，遵循有偿公平、自愿的商业原则，交易价格系按市场方式确定，定价公允合理，不

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关联方麦思彤向公司提供劳务派遣服务，服务费参照同类服务价格，该服务属于正常的

商业服务行为，遵循有偿公平、自愿的商业原则，服务价格系按市场方式确定，价格公

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 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及主要内容 

公司在预计日常性关联交易金额范围内，根据业务开展情况的需要，签署相关协议。 

 

五、 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向关联方陈华珍租赁房屋，是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所需，是合理的、必

要的。 

公司向关联方华康酒业采购酒类商品，主要为了扩大公司营业收入，提高公司营业利润，

壮大公司规模，也是合理的、必要的。 

公司将临时工种外包给关联方麦思彤公司，主要为了降低公司经营费用和劳务风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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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必要的。 

上述关联交易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运营效率，有利于日常业务开展，不存在损害挂牌公司

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 备查文件目录 

《武汉智通恒大供应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武汉智通恒大供应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1月 3日 


